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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民法總則、親屬與繼承編》
一、甲無權占有已登記為乙所有之土地建造房屋一棟居住，事經15年後，乙依據民法第767條之物

上請求權請求甲拆屋還地，甲則以消滅時效已完成為抗辯，甲之抗辯是否有理由？（30分） 

試題評析 已登記不動產之物上請求權有無消滅時效之適用，涉及釋字第107、164號解釋。 

考點命中 《民法(概要)》，高點文化出版，陳義龍律師編著，頁8-3。 

答： 
(一)按民法第767條1項前段、中段規定，所有人得向無權占有人請求返還所有物；如妨害其所有權者，所有

人得請求除去妨害。

(二)再者，依釋字第107、164號解釋意旨，民法第767條1項前段、中段請求權並無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，理

由在於若許已登記之不動產所有人回復請求權，得罹於時效而消滅，將使登記制度，失其效用。況已登

記之不動產所有權人，既列名於登記簿上，必須依法負擔稅捐，而其占有人又不能依取得時效取得所有

權，倘所有權人復得因消滅時效喪失回復請求權，將仍永久負擔義務，顯失情法之平。

(三)查本件甲無權占有登記乙所有之土地並建築房屋，乃不法妨害乙之土地所有權，乙得依上開規定請求拆

屋還地，此項請求權無民法第125條時效時間之適用，故甲之抗辯無理由。

【參考書目】王澤鑑，《民法總則》，自版。 

二、甲男與乙女係夫妻，因膝下無子，故依法收養未成年人8歲丙為養子，收養契約之日期為民國

（以下同）112年5月1日，具狀向法院聲請裁定認可之日期為112年5月31日，甲男於112年6月

17日死亡，惟法院收養認可裁定確定日期為112年8月31日。試申論丙養子對於甲男之遺產有

無繼承權？（35分） 

試題評析 收養認可程序中當事人死亡時程序是否應續行，及收養溯及效力對第三人既得權利的保護。 

考點命中 《民法(概要)》，高點文化出版，陳義龍律師編著，頁32-16。 

答： 

(一)甲於收養認可程序中死亡，該程序仍得續行：

1. 按家事事件法第 80 條規定，聲請人因死亡致不能續行程序者，其他有聲請權人得於該事由發生時起

10 日內聲明承受程序，雖無人承受程序，法院認為必要時，應續行之。

2. 實務見解認為，因收養之一身專屬性質，無從承受程序，僅於法院認為必要之情形時，始應續行。兒

少法第 19 條第 2 項規定，法院認收養於兒童及少年有利益時，仍得為認可收養之裁定（臺灣高等法

院暨所屬法院 105 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 42 號、最高法院 105 年度台簡聲字第 16 號裁定）。

3. 查本件丙為未成年人，而有上開兒少法規定之適用，且丙除甲遺產外，涉及丙將來得否繼承乙遺產之

利益，是受訴法院於甲死亡後仍續行程序，並為認可收養之裁定，並無違誤。

(二)丙不得主張繼承甲之遺產：

1. 按民法第 1079 條之 3 規定：收養自法院認可裁定確定時，溯及於收養契約成立時發生效力。但第三

人已取得之權利，不受影響。

2. 本件若甲丙不具親子關係，乙得單獨繼承甲遺產，是雖甲丙收養裁定確定於 112 年 8 月 31 日而溯及

自 112 年 5 月 1 日訂約時發生收養效力，如丙主張繼承甲遺產，將影響乙於 112 年 6 月 17 日已經取

得單獨繼承之權利，依上開但書規定，丙不得繼承甲遺產。

【參考書目】林秀雄，《親屬法講義》，元照出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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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關於分割遺產之事件，若受輔助宣告人某甲與其輔助人某乙，均為繼承人，且為同一造當事

人時，「就他造之起訴」，其等利益相反，是否應依民法第1113條之1第2項規定準用同法第

1098條第2項規定為受輔助宣告之人某甲選任特別代理人？（35分） 

試題評析 
受輔助人之應訴行為是否為民法第15條之2應得輔助人允許之事項，及輔助人之法律地位。本

題出自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11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14號。 

考點命中 《民法(概要)》，高點文化出版，陳義龍律師編著，頁2-17。 

 

答： 
本件無庸為甲選任特別代理人，理由如下： 

(一)甲之應訴行為無庸取得乙允許： 

1. 依民事訴訟法第 45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，受輔助宣告之人就他造之起訴，為單純應訴之行為，無須經

輔助人同意，且民法第 15 條之 2 第 1 項第 6 款關於受輔助宣告之人為遺產分割需經輔助人同意之規

定，係指協議分割遺產之行為，並不包含法院裁判分割。 

2. 據此，甲「就他造之起訴」之應訴行為，並非民法第 15 條之 2 應得輔助人允許之事項，既無庸得乙

同意，自無以甲乙利益相反為由聲請選任特別代理人可言。 

(二)乙非甲之法定代理人： 

1. 民法第 1113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輔助人及有關輔助之職務，準用同法第 1098 條第 2 項之規定，故輔助

人之行為與受輔助宣告人利益相反時，法院得因輔助人、受輔助宣告之人、主管機關、社會福利機

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或依職權，為受輔助宣告之人選任特別代理人。然輔助人僅有民法第 15

條之 2 事項之同意權，而非受輔助人之法定代理人。 

2. 準此，乙非甲之法定代理人，乙是否代理甲遂行訴訟，並非乙作為輔助人之職務範圍，應無準用第

1098 條第 2 項選任特別代理人之餘地。 

 

【參考書目】陳聰富，《民法總則》，元照出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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